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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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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厅发改革〔2017〕20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财政厅（局），各中央企业：

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19号）要求，2016

年，各地区、各中央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层层落实责任，采取切实措施，剥离国有

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开局良好，取得积极进展。按照中央关于2020年基本完成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部署，工作任务仍十分艰巨。现将《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2017年工作计划安排》印发

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工作组织。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主动作

为，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加强组织领导，及时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努力推动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二、进一步落实责任，加快工作进度。要明确目标任务，把握时间节点，层层落实责任。各省级政府要督促地市政府抓紧制定

“三供一业”维修改造标准和具体实施办法，力争2017年6月底前实现全覆盖。各企业要把工作要求落实到所属企业，明确责任人，

将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对所属企业的经营业绩考核，组织推动所属企业做好分离移交工作。

三、聚焦难点重点问题，加大工作力度。对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要加强沟通

协调，完善推进机制，创新工作方式，因地制宜，因企施策，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有效模式。

四、高度重视稳定工作，引导合理预期。要把稳定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早抓好、做细做实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工

作，积极稳妥推进，确保企业和社会稳定。

 

附件：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2017年工作计划安排

 

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2017年工作计划安排

2017年是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关键年。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

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19号），在相关配套文件陆续出台后，重点做好政策措施的落地，到2017

年底，“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取得阶段性成效，基本完成企业办市政社区管理等职能分离移交和消防机构分类处理，企业办教育、

医疗机构深化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在试点城市取得突破。2017年具体做好以下工作：

一、出台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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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国有企业办消防机构分类处理的指导意见》、《关于国有企业办市政、社区管理等职能分离移交的指导意见》报

经国务院批准后印发。（国资委、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按工作分工，2月已上报）

（二）《关于国有企业办教育医疗机构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报经国务院批准印发。（国资委、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力争3月底前上报国务院）

（三）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指导意见》。（国资委、中央组织部、民政部、财

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2月底前完成）

二、抓重点带全局

（一）抓住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加快工作进度，全面推进全国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力争到2017年底完成分离移

交或签订正式协议、框架协议的达到70%，其中供电设施分离移交达到80%。（国资委、财政部，全年工作）

（二）抓住资源整合关键环节，推动企业办教育、医疗机构深化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国资委、教育部、财政部、卫生计生

委，全年工作）

（三）推进企业办消防机构分类处理，稳妥退出企业办市政消防机构基本完成，指导企业对依法保留的消防机构做好机制和能

力建设。（国资委、公安部、财政部，全年工作）

三、抓难点求突破

（一）开展国有独立工矿区综合改革试点，以点带面推动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

1.对5-6个大型独立工矿区实行挂牌督导，创新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有效方法。（国资委、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全年工

作）

2.各地、中央企业对独立工矿区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进行重点推动。（地方政府、中央企业，全年工作）

3.进一步创新独立工矿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的有效途径。（国资委、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全年工作）

4.推动完成企业办市政、社区管理等职能分离移交工作。（国资委、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全年工

作）

（二）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试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指导5个试点城市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部分城市开展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办函〔2017〕

7号）要求做好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试点工作，跟踪进展情况，及时协调解决试点中的问题。（国资委、中央组织部、民政

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年工作）

2.各地探索开展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试点工作。（地方政府，全年工作）

（三）协调督促相关责任方切实落实主体责任，积极稳妥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国资委、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全年工作）

四、抓督察促落实

（一）建立督察机制，加强调研督导，推动政策措施落地。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研督察组，集中对地方和中央企业工作进展情

况进行督导。针对工作进展中的有关问题，有关部门及时开展专题调研，研究提出解决办法。（有关部门，全年工作）

（二）组织召开地方和中央企业有关会议，进一步推动层层落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国资委、财政部，3月底前完成）

（三）对已拨付补助资金的中央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监督，符合条件的抓紧清算，确保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国资委、财政部，全年工作）

（四）建立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进展情况定期报告制度。各地、各中央企业每半年报告工作进展情

况。（国资委，全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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